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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监管指引”）和深圳证监局相关

通知要求，现将截止2013年12月31日公司及承诺相关方对承诺的履行情况公告如

下：  

一、公司上市前主要股东关于公司上市后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事项  

公司主要股东胡庆周先生、郑汉辉先生、古远东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2010年10月19日—2013年10月18日。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在职及离任后半年内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以上承诺。   

二、公司上市前主要股东关于搬迁风险的承诺事项  

公司主要股东胡庆周先生、郑汉辉先生、古远东先生承诺：公司公开发行并

上市后，如租赁厂房的产权瑕疵导致公司生产经营产地搬迁，将及时、无条件、

全额以及连带责任形式承担搬迁给公司带来的损失。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以上承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公司上市前主要股东关于税收补缴风险的承诺事项  

公司主要股东胡庆周先生、郑汉辉先生、古远东先生承诺：如公司依据的优

惠政策减免的企业所得税被补缴，将及时、无条件、全额以及连带责任形式承担

需补缴的税款以及因此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以上承诺。 

四、公司上市前主要股东关于社保缴纳问题的承诺事项  

公司主要股东胡庆周先生、郑汉辉先生、古远东先生承诺：若应有权部门的

任何时候的要求或决定，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任何期间内应缴的社会保险费

用及其任何罚款或损失，愿在毋须公司支付对价的情况下无条件连带承担所有相

关的赔付责任。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以上承诺。 

五、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事项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若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其

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仍应遵守前述规定。  

承诺期限：任期及离职后半年内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以上承诺。  

六、公司首发上市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承诺事项  

公司首发上市股东胡庆周先生、郑汉辉先生、古远东先生、王东石先生、邵

伟先生、黄丽女士承诺：“报告期间，本人与股份公司间不存在直接、间接同业

竞争，未有与公司发生除工薪、审计报告、招股说明书之外的直接、间接关联交

易。本人为股份公司股东期间，本人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直



 

 

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股份公司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本人为股份公司股东

期间，不会利用对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地位损害股份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合法权益。本人将避免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未来如与公司发生关联交

易，将报告、提请公司履行相关程序和披露。本人保证上述承诺在股份公司于国

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且本人为股份公司股东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如有任何违

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本人承担因此给股份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含直接损失

和间接损失）。”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以上承诺。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2月13日  

 


